
— 1 —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信息

记录和公示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业经局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主动公开

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文件
顺建发〔2015〕105号

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关于印发
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信息记录和

公示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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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信

息记录和公示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

2015年 12月 18日

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办公室 2015年 12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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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安全生产非法
违法行为信息记录和公示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建设施工行业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信

息记录和公示管理，促进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，根据《安全

生产法》、《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及各镇

（街道）分局各安全监管部门在各类暗查抽查、督查检查等行

动中发现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，以及因非法违法行为导致

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记录和公示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安全生产非法行为，是指建设施工行

业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从业人员未依法取得安全监管部门负责

的行政许可，擅自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，或者行政许可已经

失效，继续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行为。

本办法所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，是指建设施工行业生产经

营单位及其从业人员违反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国家标

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，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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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所称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信息记录，是指顺德区

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及各镇（街道）分局各安全监管部门依法将

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信息录入市、区安全生产信息管理系统

的行为。

本办法所称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信息公示，是指顺德区

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及各镇（街道）分局各安全监管部门依法将

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信息通过局网站或佛山市诚信管理系

统向社会公开的行为。

第四条 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安全生产非法违法

行为处理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将本部门查处的安全生产

非法违法行为信息录入系统。

第五条 记录和公示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信息，应包含

以下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的行为人、所在地、负责人、

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；

（二）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事实；

（三）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处理依据和结果；

（四）其他相关事项。

第六条 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信息按照“谁处罚、谁录

入”原则，并由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报局相关业务科室。

各业务科室视其严重程度通过局网站或市诚信管理系统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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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期1-3个月的公示，并记入建设施工企业安全生产信用档案。

公示信息将通报行业主管部门、投资主管部门，供政府投资项

目招投标参考。

第七条 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信息公示应遵循依法规

范、公平公正、及时全面、客观真实、便于查询的原则。

第八条 每季度第一个月20日前，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应当

在本部门政府网站或同级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上一季度安全生

产非法违法行为信息，并视不同情形在当地主流媒体上发布。

第九条 公示信息出现因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或者其他原

因被变更、被撤销或者被改变等情形的，应当在公示内容中进

行醒目标注。标注内容包括变更、撤销或者改变等决定的作出

机关名称、内容、作出日期等相关信息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